
1

通风橱操作规程

1.打开通风橱电源开关。

2.打开照明开关和风机开关，并选择合适的风速。

3.在使用过程中，实验装置应放在通风柜内橱台面，距离操作

口大于 15cm的地方，防止有害物质溢出，且实验装置不应遮挡排

风口。

4.做任何实验操作时，必须将防爆玻璃窗拉下，以起保护作用。

防爆玻璃窗离通风橱台板 45cm 左右视为正常工作时的安全高度，

此时玻璃视窗大约开至使用者手肘处（半开），操作人员可将手

伸入通风橱内进行实验，而胸部以上则受防爆玻璃面所屏护。

5.若操作人员中途离开、暂停实验或者橱内实验自行反应时，

应将防爆玻璃窗拉至最低位置。

6.实验操作完毕后，让排风机继续运转约 1-2分钟，以确保橱

内有毒气体和残余废气全部排出。

7.关闭通风橱内设备电源以及水、电、气开关，关闭照明和风

机开关，关闭电源，并将防爆玻璃窗将至最低位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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